全国山地运动会山地多项运动
竞赛规程

1、 竞赛组织单位：

（一）主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

                    贵州省人民政府

（2） 承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

                    贵州省体育局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

（三）协办单位：贵州省登山运动协会

                    黔西南州体育局

                    贞丰县人民政府  

2、 竞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08年10月8日-13日
竞赛地点：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
3、 竞赛路线及项目设置：
(1) 比赛路线：赛事分为三天，进行三个组别的竞赛。其中两人男子组和两人混合组赛程为一天，约50公里。四人混合组赛程为两天，全程约100公里。
(2) 项目设置：越野跑、登山、山地车/赛跑交替、山地车、轮滑、定点穿越、扎筏泅渡、绳索越野技能等。

4、 竞赛组别：

(一) 两人男子组：由两名男运动员组成；

     (二) 两人混合组：由一名男运动员和一名女运动员组成；

     (三) 四人混合组：由四名运动员组成，其中至少有一名异性。

五、参赛资格：

(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报名参加比赛。每地区限报一支参赛队伍。每支参赛队伍限报运动员8人，每人最多限报两项。
(2) 参赛队员年龄16—50周岁，身体健康（出具当地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含心电图）。

(3) 参赛队员必须掌握各比赛项目技术，具备良好的水性和体能，队伍中至少一名队员掌握自行车调修技术。
(4) 参赛队伍在比赛期间统一着装。
(5) 被国际或国内任何单项组织停赛的运动员没有参赛资格。
(6) 由赛事组委会审核确定参赛资格。

5、 竞赛规则：

    参照中国登山协会制定的山地户外运动竞赛规则，制定本次大赛各项目的组织实施细则。

6、 成绩判定与录取名次：

(1)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当天的赛程，计成绩。

(2) 最终名次按比赛的累积用时由少到多排列。

(3) 总奖金10万元人民币。每组总成绩录取前八名，颁发证书和奖金；不足八名,按实际完成比赛的情况录取。

7、 比赛装备：
个人装备清单

	名称
	规格
	数量（每人）

	山地车
	
	1

	轮滑鞋
	4轮直排
	1

	安全带
	座式
	1

	主锁
	UIAA或CE认证
	3

	扁带
	UIAA或CE认证，120cm和60cm各一条
	2

	下降手套
	全指，掌中皮制
	1双

	8字下降器
	
	1

	水袋
	1.5升以上
	1

	头盔
	自行车头盔
	1

	指北针
	
	1/每队

	头灯
	
	1


8、 报  名：

    参赛队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加盖所代表单位的公章，并将报名表和队员个人2寸彩色照片（电子版）于2008年9月25日前分别报国家体育总局登山中心户外部和贵州省体育局全国山地运动会竞赛部。

国家体育总局

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国家体育总局登山中心户外部
邮编:100763
联 系 人：彭爱琴、陈文达
电    话：010-87182974
传    真：010-67116120
电子邮件：willa1997@163.com
贵州省体育局
贵州省贵阳市遵义路318号贵州体育宾馆（全国山地运动会竞赛部）
邮    编：550002
联 系 人：敖彩梅
电    话：0851-5768799
传    真：0851-5760377
电子邮件：aocaimei@163.com
9、 报  到：

1、 报到时间：10月8日

2、 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3、报到事项：

（1） 交确认通知

（2） 交报名费

（3） 交体检证明

（4） 交责任免除书

（5） 领取参赛资料

4、  各队返程火车票可由大会代为预定，返程订票单必须同报名表一并上报，否则视为自购返程票。
10、 费  用：

(1) 运动员、教练和领队每人每天交纳30元生活费。

(2) 比赛期间食宿、交通由大会负责，超出的天数费用自理。

(3) 参赛队伍交通费自理。

十一、抗议和申诉：

凡对竞赛成绩、裁判员执法、参赛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提出申诉者，需向组委会提交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书》及500元申诉费方可受理。如果胜诉，500元全款退回。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